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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第三屆「五常德」品德教育盃臺語講古比賽注意事項 

 

一、比賽地點：中華玉線玄門真宗教會  修法會議廳 
              彰化縣花壇鄉灣東村灣福路 60巷 83號(導航搜尋花壇玄門山) 
 

二、比賽日期：112年 12月 16日(週六) 

 

三、比賽時程表 

0800-0830低年級組報到，進入比賽場地 

08:20-08:40評判會議 

09:00-10:40低年級組比賽(30人) 

10:40      低年級組講評 

11:30      低年級組頒獎 

12:00      園遊餐會 

11:30-12:00高年級組報到 

12：00 園遊午餐 

13：00 進入比賽場地 

13:30-15:40高年級組比賽(30人) 

15:40-16:10評判委員講評 

16:30      高年級組頒獎 

 (優勝名單頒獎儀式前公告，得獎學生及指導者均請親自領獎，不接受代領；若有未

親自領獎者，該獎項從缺，亦不給予獎金及獎狀。） 

 

四、比賽規則 

 (一)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應於規定之報到時間完成報到，並領取園遊餐券，參賽

學生、指導老師及陪伴親友各 1份（以實際出席者為準）；逾時報到則取消

比賽資格，懇請準時報到。 

  (二)比賽時間： 

低年級組每人 2分至 3分鐘，開口說話即開始計時，停止說話即計時完畢；

聞短鈴一聲，表示 2分鐘已到，聞短鈴一聲加長鈴一聲，表示 3 分鐘已到，

應立即結束講古並下台。 

高年級組每人 3分鐘至 4分鐘，開口說話即開始計時，停止說話即計時完畢；

聞短鈴一聲，表示 3分鐘已到，聞短鈴一聲加長鈴一聲，表示 4 分鐘已到，

應立即結束講古並下台。 

本項比賽以參賽者名次序位加總法進行成績計算；若不足或超過比賽時間，

以 30秒為一單位，扣平均總分一分，請務必掌控比賽時間。 

(三)参賽者之指導老師 1人，凡實際進行指導均屬之，可包括就讀學校老師、

參賽學生家長、親友、非就讀學校的老師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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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比賽高年級組、低年級組各分兩組，每組以 30人為限，合計 120人，額滿

為止。分上、下午場次進行比賽，總計四場次。（高、低年級兩大組，報名

人數各組未達 30人，併設一組；超過 30人，即均分為二組，獎項名額酌

按比例調減；若截止時報名人數超額，則由主辦單位抽籤決定與賽資格）  

上午場為低年級 A 組和 B 組 （國小一、二、三年級學生），下午場為高年

級 A 組和 B 組 （國小四、五、六年級學生）。參賽者出場順序授權承辦單

位依報名完成者抽籤排定。 

 

五、評判標準 

    本項比賽以鼓勵學生透過臺語(閩南語)講古的表達形式，認識瞭解仁義禮智信品

德教育的精神，評判標準如下：內容 50%、台風 20%、語音 30%。 

 

六、其他注意事項 

  (一)獎勵辦法，各分組(共四組)獎項分配如下 

  第一名 1人：指導老師及得獎學生分別各頒贈獎金 3000元及獎狀 1張。 

  第二名 2人：指導老師及得獎學生分別各頒贈獎金 2000元及獎狀 1張 。 

  第三名 3人：指導老師及得獎學生分別各頒贈獎金 1000元及獎狀 1張 。 

  參加獎:凡上台表演完成，未列入前三名者，指導者及學生均各贈予獎勵禮

券及禮品兌換券一份。 

  (二)各組比賽結束即邀請評審講評。比賽結束後約 30分鐘至 1小時，公布成  

      績並進行頒獎。 

 （三）請各組前 3名的 6名得獎者(含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)，親自簽收獎金領 

據，並提供講古文字電子檔 (檔名舉例：A組低年級 1號黃 OO)，且同意無

償提供編印成果專輯。得獎獎金和獎狀，現場頒發。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均

請親自受頒領獎，不接受代領。 

  （四）全部參賽學生比賽過程之影音檔案，智慧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。 

 

   


